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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王君緯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554
傳真：(02)8590-7080
電子郵件：mowang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內政部營建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14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心字第111176252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保全物業管理從業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課程簡報、法令推動師自殺防治守門

人訓練課程簡報 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attach.mohw.gov.tw)以文號：
1111762526及認證碼：9C7E50BDC2下載附件檔案

主旨：檢送臺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辦理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及

保全業從業人員之「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」課程簡報各1

份（如附件），請妥為參考運用，並依本部自殺防治諮詢

會第二屆第2次委員會議報告案第二案之決定事項三續

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部自殺防治諮詢會第二屆第2次委員會議決定事項

（本部111年10月31日衛部心字第1111761862號函諒達）及

111年11月8日北市衛心字第1113179095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內政部警政署、內政部營建署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